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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
法 院 公 告

2023年6月26日

（2023）浙1004民初1905号
张锡民：本院受理原告钟雪琴与被告张锡民离婚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3）浙1004民初19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不
准原告钟雪琴与被告张锡民离婚。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300元，公告费560元，均由原告钟雪琴负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23民初1742号
郑云华（公民身份号码422801197601112457，

住湖北省恩施市屯堡乡鸦丘坪村徐家湾组5号）：本院
受理原告戴林荣与被告郑云华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
1023民初1742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原告起诉要求：
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劳务费128567.5元；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8
月10日8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天台县人民法院

（2023）浙1082民初1745号
陈丁星（3307271962****4214）：本院受理原

告何金掌诉你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因按送达有关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3）浙1082民初1745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陈丁星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
内支付何金掌货款22216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
息损失以222160元为基数，自2008年3月8日起至
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履行完
毕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
算）。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7054元，公告费560元，由陈丁星
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自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临海市人民法院

（2023）浙1082民初2649号
陈林根（3303231983****7319）：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与被告临海市怡园
建材有限公司、陈林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1082民初
264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临海市怡园建材有
限公司、陈林根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共
同返还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借款本金
5480000元，并支付利息、罚息（截至2023年3月14日结
欠利息、罚息计111906.35元，自2023年3月15日起以
未返还的借款本金为基数，按照合同相关约定计算至履
行完毕之日止）；二、临海市怡园建材有限公司、陈林根于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共同支付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费
60000元；三、在临海市怡园建材有限公司、陈林根不履
行债务时，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有权以
陈林根提供的抵押物【坐落于杭州市上城区明珠街1205
号的不动产[不动产权证证号：浙（2021）杭州市不动产权
第0282782号，不动产登记证明证号：浙（2021）杭州市不
动产证明第0196242号]】折价或以拍卖、变卖所得的价
款在上述判决第一项和第二项确定的债权（以最高额抵
押设定最高债权数额为限）以及诉讼费用范围内按抵押
物登记的先后顺序优先受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51363元，减半收取计25682元，由临
海市怡园建材有限公司、陈林根共同负担。本公告采用
在信息网络及报纸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
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
提交上诉状。 临海市人民法院

（2023）浙1123破3号
遂昌县人民法院根据遂昌金竹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的申请，于2023年6月14日作出（2023）浙1123破申3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遂昌金竹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破产
和解一案。于2023年6月14日指定浙江法和律师事务

所和浙江开弘律师事务所组成的联合体为遂昌金竹水电
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遂昌县人民法院根据遂昌古楼水
电开发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3年6月14日作出（2023）
浙1123破申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遂昌古楼水电开
发有限公司破产和解一案。并于2023年6月14日指定
浙江法和律师事务所和浙江开弘律师事务所组成的联合
体为遂昌古楼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根据遂昌古楼
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的申请，遂昌县人民法院于
2023年6月20日作出（2023）浙1123破2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遂昌金竹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和遂昌古楼水电开发有
限公司合并破产和解。遂昌金竹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和遂
昌古楼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3年7月30
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
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逾期
申报者，可在和解协议执行完毕后，按照和解协议规定的
同种债权的清偿条件向债务人主张权利。遂昌金竹水电
开发有限公司和遂昌古楼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清
偿债务的款项汇到遂昌金竹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指
定的账户。遂昌金竹水电开发有限公司、遂昌古楼水电
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办公地址：浙江省遂昌县妙高街道
北街234号；邮政编码：323300；联系电话：0578—
8510948（590948）；联系人：范律师。遂昌金竹水电开发
有限公司、遂昌古楼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定于2023年8月8日15时00分在遂昌县人民法院第
十审判庭召开，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出席会议的债权
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
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
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 遂昌县人民法院

（2023）浙1123破4号
遂昌县人民法院根据遂昌越峰矿业有限公司的申

请，于2023年6月14日作出（2023）浙1123破申4号民事
裁定书，裁定受理遂昌越峰矿业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
并于2023年6月14日指定浙江法和律师事务所和浙江
开弘律师事务所组成的联合体为遂昌越峰矿业有限公司
管理人。遂昌越峰矿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3年7
月30日前向遂昌越峰矿业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书
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
并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逾期申报者，可在重整计划
执行完毕后，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种债权的清偿条
件向债务人主张权利。遂昌越峰矿业有限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清偿债务的款项汇到遂昌越峰矿业有限公司管理
人指定的账户。遂昌越峰矿业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办
公地址：浙江省遂昌县妙高街道北街234号；邮政编码：
323300；联系电话：0578—8510948（590948）；联系人：
范律师。遂昌越峰矿业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
于2023年8月8日上午9时30分在遂昌县人民法院第十
审判庭召开，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出席会议的债权人
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
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债权人系
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
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 遂昌县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3年6月19日第11版法院公告栏中，武义
县人民法院（2023）浙0723民诉前调1530号，开庭时间
应为“2023年8月7日上午9时00分”，特此更正。

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浙江冠新电器有限公司、浙江万洲电气有限公司、浙江民科机械有限公司、温州拓博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浙江腾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5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浙江冠新电器有限公司、浙江万洲电气有限公司、浙江民科机械有限公司、温州拓博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浙江腾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5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收购

的浙江冠新电器有限公司、浙江万洲电气有限公司、浙江民科机械有限公司、
温州拓博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浙江腾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5户债权资产进

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或协议转让等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
债权情况：债权转让基准日为2023年3月31日，转让标的债权本金总额人

民币 6125.16 万元、相应利息罚息以及由此派生或与此相关的其他权益，其中：

截至基准日的利息总额为人民币6970.91万元，详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
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
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

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处置方式：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处置方式。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分期付款。
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23年6月26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5个工作日有效。
该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对外网站查询【网址 www.zsamc.com】，或与公司

业务联系人接洽。
特别提示及声明：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

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受理公示事项：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受理对

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
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刘操、章立
联系电话：18814864856、18668067771
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大道193号301 邮政编码：310000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 (公司纪律检查室)
联系人：狄先生

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6月26日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债务企业名称
浙江冠新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万洲电气有限公司
浙江民科机械有限公司

温州拓博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腾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
1999.98
403.77
1199.82

1930

591.59
6125.16

累计欠息（利息暂计算至2023年3月31日）
1310.33
1485.54
743.7

1996.76

1434.58
6970.91

保证人
天洲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温州丽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乐清市江银实业有限公司、陈耀哲、黄仁海
乐清市自动化仪表九厂、黄燕丽
晨泰集团有限公司、张建来
温州市天宇轻工机械有限公司，山东拓博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格林兰印染有限公司，晨泰集团有限公司，章庆乐，徐瑞平
浙江万邦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屠棘

抵押物
无
无
无

无

无

序号
1
2
合计

债务企业名称
浙江意奔玛贸易有限公司
意奔玛集团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
860.22
2926.21
3786.43

累计欠息（利息暂计算至2023年6月20日）
42.63
242.19
284.82

保证人
意奔玛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意奔玛滤清器有限公司，陈秀琴，余安明
浙江一正轮胎有限公司、瑞安市新亚汽配有限公司，上海意奔玛滤清器有限公司，陈秀琴，余安明

抵押物
无
无

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浙江意奔玛贸易有限公司、意奔玛集团有限公司2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收购

的浙江意奔玛贸易有限公司、意奔玛集团有限公司 2 户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
以公开竞价或协议转让等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

债权情况：债权转让基准日为2023年6月20日，转让标的债权本金总额人
民币 3786.43 万元、相应利息罚息以及由此派生或与此相关的其他权益，其中：
截至基准日的利息总额为人民币284.82万元，详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
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
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
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处置方式：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处置方式。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分期付款。
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23年6月26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10个工作日有效。
该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对外网站查询【网址 www.zsamc.com】，或与公司

业务联系人接洽。
特别提示及声明：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

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受理公示事项：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

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
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刘操、章立
联系电话：18814864856、18668067771
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大道193号301 邮政编码：310000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 (公司纪律检查室)
联系人：狄先生 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6月26日

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蒋俊懿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蒋俊懿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编号：

YW032023081-1），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公告资产清单》中所
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
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蒋俊懿。浙江浙易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与蒋俊懿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蒋俊懿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自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蒋俊懿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特此公告。

附：公告资产清单

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蒋俊懿 2023年6月26日

基准日：2023年6月13日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注：
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基准日（2023 年 6 月 13 日）的贷款本金、欠息（含

罚息、复利）余额，基准日之前债务人及担保人拖欠的相关费用以及相关生效
法律文书项下的诉讼费用、迟延履行利息等，亦均包含在本次转让范围之内。
基准日以后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受让方的利息、罚息、复利、迟延履行利

息及其他应付款项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以及
相关法律、法规、生效法律文书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破产、吊销营业执照或
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
算责任。

3、本公告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等提供担保的主
体。

4、本公告清单列示的金额由于计算方法等原因与实际金额可能存在误
差，具体以相关合同、协议及有效法律文书计算为准。

5、受让方联系方式：18657977744 ,联系人：蒋俊懿。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浙江高博焊接材料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

6,936,922.96

利息

862,024.37

担保人名称

金华双环钎焊材料有限公司、蒋汝智、张伟平、张玉花、浙江高博焊接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中博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等16户债权资产包

（包括主债权、担保债权以及相关权利权益）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截至处置基准日2023年4月30日，我公司对中博建设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等 16 户债权资产包，债权总额为 16,509.10 万元，其中本金 9,176.62 万元，
利息 7,332.48 万元。（债务人、保证人、抵押物等详细信息见附表。）该债权资产

包依法通过淘宝公开竞价方式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现
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
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
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人：蔡经理，联系电

话：0571-85774686
浙 江 省 浙 商 资 产 管 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联 系 人 ：陈 经 理 ，联 系 电 话 ：

0579-89172827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6月26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借款人

浦江亚太肠衣有限公司

浙江浦江华龙实业有限公司

浦江县鸿峰运动服饰有限公司

中博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义乌市圣雅花边有限公司
东阳市华宏能源有限公司
浦江县奥丹水晶镀膜厂
杭州羽欣花边服饰有限公司

杭州卫伟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杭州阳工工具有限公司
义乌市天源文体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科创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博昊计算机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杭州申加混凝土有限公司
湖州航达工业炉制造有限公司
杭州诚亿实业有限公司
合计

剩余本金（单位：人民币万元）

2,479.68

0.00

924.51

3,728.57
237.10
186.20
82.26
106.15

185.88

147.60
54.14
118.42
200.00
227.71
285.80
212.59
9176.62

利息（单元：人民币万元）

2593.75

476.73

562.09

119.31
169.12
226.88
152.23
578.26

287.51

427.12
451.16
261.16
340.27
60.96
0.00
625.93
7332.48

保证人

黄华龙、陈巧莲

石继星、严荷花、石梁、于莎莎，石芹、严金虎、于美娟、浙江星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杨红浪、陈小丽、傅飞霞、洪远征、浦江县博谦饰品有限公司、郑烨峰、项巧强

天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陈于玲、黎琼阳、赵伯昌、赵小玲
浙江金标食品有限公司、马海平、马小英、刘庆、蔡金标、朱丰花、蔡雪峰、方兰娟
陈黄波、王顺菊
陈丹丹、李彦渊
来晓、戴国良
杭州中广世联针纺有限公司、杭州时亮布业有限公司、江苏庆亮置业有限公司、沈士良、余爱娟、沈卫伟、朱
燕娜、沈卫锋、余水金、施彩娟
杭州振宇车业有限公司、杭州钜克冷拉型钢制造有限公司、杭州文华藤艺有限公司、王和胜、王国金
浙江傲翔礼品有限公司、龚建鸣、李霞平
杭州明贺钢管有限公司、浙江曙亿实业有限公司、浙江百胜搪瓷有限公司、沈志苗、陈蓓菊
浙江威龙贸易有限公司、杭州颐阳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梁厥磊、何小荷
杭州恒悦建材有限公司、杭州亿方混凝土有限公司、陈晖、王海燕、俞关可、俞淑芳、俞绍森、章苗琴
浙江浩大工业炉有限公司、徐静鸿、夏珠凤
杭州鸿吕五金有限公司、孔吾龙、孔芝英

抵押物
抵押物：浦江南凯置业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浦江亚太大道518号的第二层商业用房抵
押，建筑面积2971.2平方米，土地性质出让，土地用途商服用地，最高抵押金额2500万
元。
抵押物：严金虎、于美娟所有的坐落于浦江县下季宅一区209号房屋，面积210.55平方
米，土地性质出让，居住用地最高抵押金额186.3万元。
抵押物1：傅飞霞和洪远征共有的浦江县新华东路东溪花园C102、C202房产，面积
206.66平方米，土地性质出让，用途商业，最高抵押金额377万元。
抵押物2：傅飞霞和洪远征共有的浦江县新华东路东溪花园C203-207房产，面积
590.44平方米，土地性质出让，用途住宅，最高抵押金额630万元。


